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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编号：2024一047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2024年8月2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9月 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9月 13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9月 13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
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37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66,401,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70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51,054,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3837%；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366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5,346,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37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258,9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33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912,02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468%；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366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15,346,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9%。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1和议案2

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议案3为普通决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664,086,462股，反对2,172,100股，弃权 142,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26%。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944,069股，反对2,

172,100股，弃权142,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7623%。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663,490,062股，反对 2,567,900股，弃权 343,4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1%。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347,669股，反对2,

567,900股，弃权 343,4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0942%。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 选举楼狄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56,607,698 股。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65,305股。
表决结果：楼狄明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楼狄明先生履历附后）
3.02 选举王果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56,556,836股。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14,443股。
表决结果：王果辉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王果辉先生履历附后）
楼狄明先生、王果辉先生当选公司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继华、解丹红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
楼狄明，男，中国国籍，1963年7月生，毕业于同济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工学

博士，教授。曾任上海铁道大学机械工程系副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同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兼机车车辆工程系党总支书记，铁道与城市轨道交

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共产党同济大学第二联合委员会书记等多家单位相
关职务。现任同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并兼
任（同济大学）南昌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院长、中国内燃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内燃机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内燃机学会混合动力分会副主任委员、后处理技
术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小功率柴油机分会副主任委员、航空内燃机分会副主任委
员、高原内燃机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内燃机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内燃机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中小功率内燃机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
份有限公司和特百佳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多家单位相关职务，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楼狄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楼狄明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果辉，男，中国国籍，1989年4月生，毕业于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注
册会计师。曾任昆明七彩云南庆丰祥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部门主任。现任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总经理，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果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果辉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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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26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已

退休及3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合计持有的450,000股不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当前股本总
额的0.023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50,219,173股变更为1,949,769,
173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 1,950,219,173元变更为 1,949,769,173元。本次
回购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
办理后最终完成，最终股本结构变动以实际情况为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
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
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 9月 14日至 10月 28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
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
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程红梅
联系电话：0871-65625802
联系传真：0871-65633176
邮政编码：650200
联系邮箱：assets@yunneidongli.com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向蒯海波、徐军、徐飞、刘世严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苏州冠鸿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鸿智能”）51%股权，同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2024年9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
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4〕1231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文件后，积极开展标的资产交割工作，已于
2024年9月12日完成冠鸿智能51%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冠鸿智
能现已成为华亚智能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支付的对价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蒯海波

徐军

徐飞

对应标的公司
持股比例

12.75%
12.75%
12.75%

交易对价
（万元）

10,149.00
10,149.00
10,149.00

其 中 股 份 支 付
对价
（万元）

7,104.30
7,104.30
7,104.30

发 行 股 份 数 量
（股）

1,629,426
1,629,426
1,629,426

其 中 现 金 支 付
金额
（万元）

3,044.70
3,044.70
3,044.70

刘世严

合计

12.75%
51.00%

10,149.00
40,596.00

7,104.30
28,417.20

1,629,426
6,517,704

3,044.70
12,178.80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24年9月12日，冠鸿智能已完成本次交易资产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事宜，并收到苏州市相城区数据局下发的《营业执照》，交易对方已经将持有
标的公司的51%股权过户登记至华亚智能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华亚智能持
有冠鸿智能51%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1、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安排，公司尚需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评估基准日至股权
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并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本次重组协议中关
于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2、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3、公司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
定，完成向交易对方蒯海波、徐军、徐飞、刘世严的现金对价支付；

4、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的股
份发行事宜，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
手续；

5、公司尚需向工商主管部门就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股份涉及的
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7、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经核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

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在本次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

义务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律师意见
经核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备实施的
条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交割情况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
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所述的后续事项。在华亚智能及
交易对方依法依约履行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的情况下，该等后续事项的
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3、《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股票代码：003043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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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事项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

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至2024年9月13日下
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号新华都大厦北楼 7
层；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倪国涛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71）。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299,

528,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7,243,009股 1的42.3516％。
（1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等

权利，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计算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
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截至2024年9月9日，公司总股
本数为719,859,76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616,753股，
则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数总数为707,243,009股。）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494,6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7,243,009股的0.069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3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299,03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07,243,009
股的42.2816％。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2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909,70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7,243,009股的0.4114％。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97,697,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99.3888%；反对票1,751,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847％；弃权票 7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0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7.0793％；反对票1,751,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股份数的60.1919％；弃权票7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数的2.7288％。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准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97,607,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99.3586％；反对票1,846,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164％；弃权票 7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98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3.9691％；反对票1,846,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股份数的63.4499％；弃权票7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数的2.581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符合《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蔡顺梅律师、吴元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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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时间：2024年9月15日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2年4月
29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
简称《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将于2024年9月15日届满，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和锁定期安排
1、基本情况
本持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购买股票。截至2022年9月16日，本

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共买入本公司股票 6,022,4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成交均价约 24.67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员工持股计
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5）。

2、锁定期安排
本持股计划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完成公司股票购买之日起算。解

锁时点分别为公司公告完成股票购买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每期解锁比例分别为 35%、35%、30%。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将于
2024年9月15日届满。

二、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及交易限制
因公司2023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根据《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所有持有人在2023年度可解锁的持股份额均不得解锁，由本
持股计划在锁定期届满后出售其持有的对应部分股票所获得的资金归属于公

司，公司以该资金额为限返还持有人原始出资加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届时由管
理委员会确定执行标准）。

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三、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及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持股计划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本持股计划完成公司股票购买

之日起算。
2、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

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3、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本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有的2/3以上份额同意，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即自行终止。
2、若本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且依照本计划规定清算、分

配完毕的，经持有人会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
划可提前终止。

3、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
的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
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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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

期五）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公司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759,047,776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96人，代

表股份数合计为301,434,9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7123％。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共 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49,504,0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87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1,930,9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4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

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湖南特材债务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9,634,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2423％ ；反 对 2,052,20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3.9379％；弃权4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1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634,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95.2423％；反对2,0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79％；弃权4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8197％。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湖南特材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9,396,3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7856％ ；反 对 2,290,204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4.3946％；弃权4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1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396,3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94.7856％；反对2,290,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46％；弃权4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8197％。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9,647,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2673％ ；反 对 2,046,00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3.9260％；弃权4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647,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95.2673％；反对2,04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60％；弃权4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8067％。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8,974,6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1838％ ；反 对 2,041,60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0.6773％；弃权4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653,4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95.2790％；反对2,04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76％；弃权4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80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柴佳欣律师、孙赓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
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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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联合体成员
方）与中联西北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组成的联合体与韶
关市方润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工程EPC总承包合同》。根据《项目
工程EPC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与中联西北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
联合体被确定为韶关市乳源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热电联产一期集中供热项目（以
下简称“该项目”）承包人。本公司负责该项目施工部分，建安工程及设备费为
壹亿肆仟捌佰万元整（￥148,000,000.00）。

一、合同业主方及合同主要内容
（一）业主名称：韶关市方润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中联西北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韶关市方

润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概况：
项目地点：广东乳源经济开发区

建设内容：建设集中供热能源站 1座，3台 45吨生物质蒸汽锅炉、1台 20吨
天然气整体锅炉（备用）及园区蒸汽管网等配套设施。

（三）工程施工质量标准：达到国家有关标准合格并通过双方共同组织的最
终验收并共同签署《最终验收合格确认单》。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增加收入，若该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从本次合同签订至相关收入确认期间，不排除存在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合

同不能按约定履行或延期交付产品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项目工程EPC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4－68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或“公司”）拟终止分拆控股
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高机”或“标
的公司”）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进行重组的
方式重组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自筹划本次分拆上市事项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保密及披露义务。但鉴于目前市场环境较本次分拆上市事
项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为了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与相
关各方充分考虑及审慎论证后，公司拟终止分拆中联高机上市事项。

终止本次分拆不会对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

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未来战略规划的实施。

本次终止分拆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根据本次交易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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